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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新城区财政局 

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

 

 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 

(一)贯彻执行财政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，拟订和执行全区财

政政策、发展规划及改革方案。分析预测全区财政经济形势，参

与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，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

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。 

（二）起草全区财政、财务、会计管理方面的制度，并按规

定报批后监督执行。 

（三）承担全区各项财政收支管理的责任。负责编制年度全

区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。受区政府委托，负责向区人民代表大

会报告全区年度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，向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报告财政决算有关情况。组织制定全区经费开支标准、定

额，负责审核批复部门（单位）的年度预决算。负责本级政府预

决算公开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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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负责全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，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

收费、政府性基金及其他非税收入。管理财政票据。制定全区彩

票管理制度和有关办法，监管彩票市场，按规定管理彩票公益金。 

（五）组织制定全区国库管理制度、国库集中收付制度，指

导和监督全区国库业务，按规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。负责编

制权责发生制综合财务报告。 

（六）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税收调整政策。 

（七）负责制定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，

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。负责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政策

和相关制度。负责制定政府采购相关制度、实施细则并进行监督

与管理。 

（八）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，

制定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和办法，收取区属企业国有资

本收益，贯彻实施企业财务制度，拟订并执行企业财务管理相关

制度，拟订并执行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制度和办法。 

（九）参与拟订全区政府性建设投资的有关政策并制定相应

的财务制度。 

（十）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区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及医疗卫生

支出，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区社会保障资金（基金）的财务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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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编制本区社会保障预决算草案。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

监管。 

（十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政府内外债管理的制度和政策，

依法制定全区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和办法，防范财政风险。负责

统一管理全区政府内外债务，制定基本管理制度。按规定管理外

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（赠）款。 

（十二）负责管理全区会计工作，制定全区会计管理相关制

度、办法并组织实施。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，负责组织全区会计

考试相关工作。 

（十三）负责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负责制定全区财政资金绩

效评价管理、监督检查的相关制度、办法及组织实施。监督检查

财税法规、政策的执行情况，提出加强财政及财务管理的政策和

建议。组织协调重大或专项财政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财政违法违

规行为。 

（十四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

纳入本部门 2018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为部门本级（机

关）决算。 

三、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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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18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65人，其中行政编制32人、

事业编制 33 人；实有人员 59 人，其中行政 24 人、事业 35 人。

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8 人。 

 

四、2018 年度部门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

今年以来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市财政局的有

力指导下，紧紧围绕各项财政工作目标，全面推动财政以新担当

新作为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，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，聚

焦提质增效，为全区高效运转提供坚强保障。 

1、全力以赴，组织财政收入。一是财源建设显现成效。财税

部门联合起草出台了《新城区税收保障办法》，强化了区级各部

门“助税护税”意识，明确了各部门“税源管控”责任，紧盯重

点项目进展情况，为我区税收增收做出突出贡献。二是深入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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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治税，助力税收质量提升。年初将区级重点税源企业和重点

项目名单分解到各街道办和产业园，重点监控辖区内税源企业和

建设项目税收，各部门各司其职、通力合作，护税助税工作扎实

推进，综合治税能力再上新台阶。三是主动宣传政策，持续开展

控税引税工作。财政部门联合招商局，对各街道办及招商分队进

行控税引税培训，通过制度激励，调动了广大干部主动宣传政策

的积极性，控税引税工作成果显著，进一步稳定了我区的税源基

础。四是强化非税征管，查漏补缺。积极开展财政票据的年检和

清查工作，坚持以票控税，不断完善非税收入征管机制，进一步

提高非税收入征管效率。五是以提升效能为导向，开展“倒上门”

征收服务。推出了“进驻小区，上门宣传，免费接送，一次办结”

的契税全新征管模式，助力我区营商环境的提升。截至 2018 年

底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8916 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

215000 万元的 101.8%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实现

199683 万元，税收占比 91.2%。 

2、优化支出结构，规范支出管理。一是树立过紧日子思想，

严控预算追加。坚持“保基本、保运转、保重点、保民生、压一

般”的支出原则，全面落实区委、区政府确定的重大支出政策，

严控一般性追加。此外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、培训

费增长，压缩一般性支出规模。二是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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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中省资金支持。完善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理机制，严格项目支

出审批，通过盘活自身存量，增加我区可用财力。鼓励各单位做

好项目包装，积极争取中省资金支持，有效缓解财政支出压力。

三是集中财力保民生。积极筹措资金，用于教育事业、社会福利

发展事业、治污减霾、城市治理、缓堵保畅、信访维稳、就业资

金、残疾人事业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、涉军群体抚恤优待、保障

性住房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政策的落实，推动幸福新城的建设。

截至 2018 年底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20282 万元，占支出

预算调整数 222000 万元的 99.2%。 

3、锐意进取，全面深化改革。一是畅通融资渠道。鼓励各部

门申报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，积极同上级部门对接，

吃透政策，提早谋划，储备项目做到未雨绸缪。二是稳步推进财

税体制改革。严格按照《预算法》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算

批复及预决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的公开工作。三是继续完善

我区国库改革工作。制定印发了《新城区区属单位银行账户和资

金存放商业银行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明确了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

要求及专户资金存放方式，提高资金存放效益。四是扎实开展行

政事业单位经管资产报告编制工作，全面摸清政府家底，推进资

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，在提升政府绩效管理和财政治理水平

上迈出结实的一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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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

（一）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

1．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比上年增长（减少）情况及

主要原因。 

2018 年总收入为 1201.01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86.10 万元，

增幅 7.72%；2018 年总支出 1201.01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86.10 万

元，增幅 7.72% ，主要原因是税务大厅劳务派遣人员经费和税

务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经费增加。  

2．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。 

2018 年度总收入为 1201.01 万元，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

拨款收入。 

 

3．本年支出构成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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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度总支出为 1201.01 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 516.61

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43.01%；项目支出 684.40 万元，占总支出

的 56.99%。 

 

（二）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

1．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及比上年增减情况及主要原

因。 

2018年度财政拨款总收入1201.01万元，较上年增加 86.10

万元，增幅 7.72%；2018 年总支出为 1201.01 万元，较上年增加

86.10 万元，增幅 7.72% ，主要原因是税务大厅劳务派遣人员经

费和税务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经费增加。 

2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（按功能分类科目）。 

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201.01 万元。其中： 
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

43.01% 

56.99% 

基本支出 

项目支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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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 516.61 万元。 

（2）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事

务（项）支出 299.53 万元。 

（3）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财政监察（项）

支出 24.65 万元。 

（4）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信息化建设（项）

支出 42.22 万元。 

（5）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其他财政事务支

出（项）支出 25.90 万元。 

（6）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税收事务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事

务（项）支出 292.10 万元。 

 

3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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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数为516.61万

元。其中： 

人员经费 452.65 万元，占比 87.62 %。主要用于工资福利

支出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。 

公用经费 63.96 万元，占比 12.38%。主要用于办公费、邮

电费、工会经费、其他交通费用等商品和服务支出。 

4．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

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，并已公开空表。 

5．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

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。 

6．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

2018 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为 98.79 万元。其中：

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12.33 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类支出 86.46 万

元。 

（三）2018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

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
为 0 万元。分项构成如下： 

 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为 0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和本年

预算数无增减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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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、公务接待费支出为 0 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较减少 0.09

万元；与本年预算数相较减少 3万元。主要原因为贯彻落实八项

规定，厉行节约，进一步加强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管理。 

 3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0 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和本

年预算数无增减变化。 

（四）2018 年度会议费及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

1、会议费支出 0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无增减变化。 

2、培训费支出 6.96 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较增加 4.69 万

元，主要原因为组织全体党员及科所长赴延安梁家河开展“不忘

初心铸党魂、牢记使命谱新篇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。 

六、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，2018 年度本部门对新

城税务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，涉及资金222.07

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的 32.45%。 

七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

2018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63.96 万元，较上年 76.77 万

元减少 12.81 万元，降幅 16.69%。   

（二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

截至2018年末，本部门资产情况为：办公用房472.14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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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用设备 558.11 万元。无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。2018

年当年未购置车辆和单价 50 万元以上设备。 

八、专业名词解释 

1．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

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 

2．项目支出：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

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。 

3．“三公”经费：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。 

4．机关运行经费：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

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。 

 

 

 

 

 

西安市新城区财政局 

2019 年 10 月 11 日 

 

 

 


